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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山东天之锦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 济南槐荫区经四路681号

生产单位 山东天之锦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生产单位地址 济南槐荫区经四路681号

样品名称 乳胶凉席 商标 天琴

样品数量 1 样品等级 合格品

型号 /

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/

到样日期 2024年08月12日 样品参数 /

检测依据 HG/T 5836-2021

样品图片

（检验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4年08月16日

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，不承担连带责任

批准人: 审核人： 报编制人：

检验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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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结果：

检测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

气味 不允许出现刺激性气味 符合 合格

色泽 / 应无明显色差 符合 合格

破损、污染 应无破损、无污染 符合 合格

铺面、边面缝纫 /

应无断线，单处浮线长度≤15mm，浮线累计长

度≤50mm;跳单针≤10处，跳双针≤5处，不应

连跳3针以上

符合 合格

凹陷 / 中间凹陷深度不应超过7mm(与平面比) 符合

缺胶、空洞 /

不允许有明显的缺胶、空洞(空洞深度超过总

厚度10%;范围大于4个钉孔的区域;凹槽长度

超过10cm;缺陷数量超过3处)

符合 合格

表观密度 kg/m3 标称值±8% +2% 合格

压缩永久变形（压缩

50%）
% ≤15 8 合格

拉伸强度 kPa ≥6.5 10 合格

拉断伸长率 % ≥95 98 合格

压陷硬度（压缩40%） N 40～420 260 合格

压陷比 % ≥3.0 6.0 合格

含水率 % ≤3.0 0.5 合格

总有机挥发物

（TVOC）
mg/m2·h ≤1.5 未检出 合格

材质 / /
面料：纤维

填充物：乳胶
/

***报告结束***

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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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：

1. 报告无“检验报告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3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。


